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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解答 
等別：三等考試 
科別：地政 
科目：土地政策 
 
一、土地增值稅經常被作為解決不動產市場及促進經濟發展的工具，民國九十四年一月以前的土

地增值稅減半徵收，即為顯著的例子，其基本設想在於透過土地增值稅的短期減稅，可以使

土地加速交易。但，這項減半徵稅的政策於九十四年一月已經通過修法，將土地增值稅的稅

率永久調降。試問，這項土地增值稅稅率永久調降的結果可能產生那些正面及負面的影響。

（25 分） 
【擬答】 
可能產生的正面影響 
就金融機構言：金融機構主要係以不動產作為抵押擔保對象，然因房地產市場長期不景

氣，致金融機構逾放比或壞帳比例節節升高，本土性金融風暴隱然成形，如不預予遏

阻，恐將一發不可收拾。查稅捐稽徵法第六條第二項謂：「土地增值稅之徵收，就土地

之自然漲價部分，優先於一切債權及抵押權」，致經法院拍賣之土地，須先將土地增值

稅扣除，餘額方能分配予債權人，於房地產市場不景氣之際，拍定價額已難確保債權，

再加上沉重的土地增值稅負擔，使得金融機構面臨極大壓力。惡性循環結果，不僅民間

產業即使提供不動產擔保也難貸得足夠資金，金融機構亦處嚴重危機中，如不藉調降土

地增值稅稅率作為拯救方案之一，全國經濟將積重難返。此對傳統產業及一般民眾貸款

估值提高、活絡民間籌資、提昇競爭能力，亦有正面助益（減稅若減在適當的地方將可

使企業的獲利能力或競爭力提高，使企業更願意投資生產，而讓全國的總供給能力增

加，結果政府稅收甚至也能增加得比減稅的幅度還大。這即美國雷根政府時代所採用的

供給面經濟學的想法，也是現在很多國家訂定稅制時重要的考慮因素。）。 
就不動產業言：部分售屋者，以往因長期持有，致囿於土地增值稅稅負沉重，現因將土

地增值稅的稅率永久調降，致住宅下濾（filter）需求增加，因換屋需求提高，對促進不

動產交易自有助益。 
就售地者與政府稅收言：就理論上言，將土地增值稅的稅率永久調降，將有助於激勵售

地效果（lock－out effect），使政府土地增值稅稅收增加，對售地者來說亦因可節省龐大

土地增值稅支出，減少閉鎖效果（lock－in effect），使土地流通性增加。 
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就地方稅收言：土地增值稅屬直轄市及縣（市）稅，占地方稅收比例甚高，因調降稅率

勢將影響地方政務及建設之推展，並破壞土地增值稅稅制之穩定。 
就社會福利言：根據平均地權條例規定，土地增值稅係用於育幼、養老、濟貧、興建國

民住宅等, 乃將規劃管制的租利(發展價值)，轉化為社會福利，具有謀求公平之社會政策

意義；而其稅收亦資助社會經常資本(如道路、橋樑等)的提供，可促進公私部門生產活

動。惟因將土地增值稅的稅率永久調降，勢將衝擊社會福利與公共建設。 
就促進地利與遏止投機效果言：藉土地增值稅本係稅去投機誘因，又不課及勞力資本之

投入，使土地回歸為生產因素之定位，而非商品，可達臻經濟之效率面；另者，土地增

值稅之課徵亦可減少私人以「土地利得」做為儲蓄型態、降低「配置效果」對製造業不

利影響，凡此均可減少土地投機活動，增加社會總產出，以促進經濟成長。惟因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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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的稅率永久調降，使土地增值稅原具上開之政策效果受限。 
就財政排擠言：依土地稅法規定，因將土地增值稅的稅率永久調降造成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稅收之實質損失，須由中央政府補足。以中央政府財政窘困現況言，若再補

足，不啻雪上加霜。 
就房地產市場言：當前房地產不景氣現象，主要是來自於市場上「房地產資訊系統未周

全」、「未進行總量管制」、「供給過多」與「有效需求不足」等因素。將土地增值稅

的稅率永久調降雖在售地效果（lock－out effect）下，使土地供給量增加，但此應非對活

絡不動產市場有幫助的手段，反而增加市場供給，對市場健全並無正面效益。 
筆者認為：土地增值稅係用來作為平均地權漲價歸公之工具，本身即兼具地盡其利、地利

共享之功能，所應檢討者，應為下列問題，而不宜以類如振興房地產景氣之名驟予將土地

增值稅的稅率永久調降： 
稅基查估之合理性 
稅率之徵收如何避免造成閉鎖現象。 
稅制之設計除防弊外，對促進地利是否有誘因。 

 
二、在二○○○年農業發展條例修訂中，對農地租佃制度作了重大修改。試問其修改的原因及內容

主要有那些？（25 分） 
【擬答】 
修改的原因：為實現第一階段土地改革目標，政府在民國 40 年公布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

作為推動耕者有其田的基礎。當時農業時代，土地問題的重心在於「地權分配不均」，故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並非衡平法規，而係以保護佃農為出發點，此乃當時環境始然。但是

台灣地區早已進入工商業社會，農地問題的重心已移往「如何促進地利」，惟於耕地三七

五減租條例尚處繼續施行的今日，舊法令顯已不適應新時代的需要，甚至妨礙農地利用的

提升。是以，宜先凍結原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適用範圍，並將農地租賃關係另以法律訂

定，此租賃法律應兼顧業佃雙方之權利，以突破三七五式租約之限制。農業發展條例爰於

修正時規定：「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日修正施行後所訂立之農業用地租賃契

約，應依本條例之規定，不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規定。本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土地

法、民法及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乃希冀以「契約自由」、「凍結三七五式租約」方

式，以藉租賃作為擴大農場規模，以降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農業競爭力之手段。 
修改內容： 
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日修正施行後所訂立之農業用地租賃契約，應依本條例

之規定，不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規定。本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土地法、民法及其

他有關法律之規定。 
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日修正施行前已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或已依土地法

及其他法律之規定訂定租約者，除出租人及承租人另有約定者外，其權利義務關係、租

約之續約、修正及終止，悉依該法律之規定。 
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日修正施行前所訂立之委託經營書面契約，不適用耕地

三七五減租條例之規定；在契約存續期間，其權利義務關係，依其約定；未約定之部

分，適用本條例之規定。 
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日修正施行後所訂立之農業用地租賃契約之租期、租金

及支付方式，由出租人與承租人約定之，不受土地法第一百十條及第一百十二條之限

制。租期逾一年未訂立書面契約者，不適用民法第四百二十二條之規定。前項農業用地

租賃約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不適用民法第四百五十一條及土地

法第一百零九條、第一百十四條之規定；當事人另有約定於期限屆滿前得終止租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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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關係於終止時消滅，其終止應於六個月前通知他方當事人；約定期限未達六個月

者，應於十五日前通知。 
農業用地租賃未定期限者，雙方得隨時終止租約。但應於六個月前通知對方。 
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日修正施行後所訂立之農業用地租賃契約，其租賃關係

終止，由出租人收回其農業用地時，不適用平均地權條例第十一條、第六十三條、第七

十七條、農地重劃條例第二十九條及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第二十七條有關由出租人給付承

租人補償金之規定。 
 
三、不動產證券化可能使不動產便利交易，由此擴大土地市場，但此亦使土地純粹金融資本化及

商品化。試問土地純粹金融資本化與商品化，對土地的使用與利用可能產生的衝擊為何？

（25 分） 
【擬答】 
不動產證券化對土地的使用與利用具有下列優點： 
藉財務公開與小額投資，可以募集全民資金俾助於大型開發計畫之推動。 
藉不動產的「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開，專業經營者可推動不動產有效利用，並提升

開發管理效益。 
藉由證券交易流通，可提高不動產的變現能力。 
有效利用外資，促進資金來台。 
不動產之投資利益可開放社會大眾與外資分享，以增加市場參與度。 
藉募集資金，以作為都市更新等財源。 
開發者可以直接自資本市場募集資金，使不動產開發之利息成本降低。 
透過專業團隊經營，促使房地產經營管理更為專業化。 
結合 AMC 之運作，建立 AMC「資產管理」角色。 

不動產證券化對土地的使用與利用亦可能產生下列的衝擊： 
不動產證券化藉由所有與經營分離的運作，在專業知識與資金充裕配合的情況下，雖可

使不動產達到有效利用，惟若發生損失或因不動產運用不當，易引起社會問題。 
由於不動產證券化強調由企業或公司等法人組織取代一般個人對於不動產的經營管理，

在大規模經營的情況下，所產生的效益固較個人經營者為高，但是寡占化型態形成，市

場失靈現象將易發生，而影響土地利用之效率。 
對個別投資人而言，由於不動產的投資往往需要大筆金額，因而形成風險的過度集中，

經由證券化後，透過資金聚合的大數法則原理（The Law of Large Number）可以達到個

人財力難及的風險分散，惟若受託或管理機構若在治理上出現「道德風險」易引起吸金

式的倒風，造成土地商品化帶來社會層面之負面衝擊。 
將土地純粹金融資本化與商品化，亦斲喪土地在土地政策上用以作為生產因素之定位。 
由於不動產移轉需時甚久，且手續繁雜、變現性差，藉由證券化的運作後，可縮短移轉

交易的時間，而提高其變現性，惟受益證券之流通並非課徵土地增值稅，致使土地增值

稅所具將規劃管制的租利(發展價值)轉化為社會福利，與其稅收資助社會經常資本(如道

路、橋樑等)的提供，可促進公私部門生產活動等社會福利與公共建設功能，亦將受影

響。 
不動產證券化雖有有效開發利用不動產之目的，惟根據現行不動產證券化條例規定，無

論是「投資信託」或「資產信託」，皆以具「已有穩定收入之不動產」是賴，故即若建

立不動產證券化市場，其標的亦多偏向營運面，而非不動產實體面，對亟需資金之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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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開發者言，因投資人藉證券化可參與多樣化的投資管道，反而可能排擠不動產開發者

資金可能的來源。 
 
四、我國憲法對土地所有權及土地稅的課徵有那些規定？數十年來在社會、政治及經濟等各方面

均有重大變遷，這些規定是否仍合於當前需要？試分別說明之。（25 分） 
【擬答】（見保成土地政策圖解第 9 頁） 
我國憲法對土地所有權及土地稅的課徵有下列規定： 
土地所有權： 
中華民國領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律之保障

與限制。 
私有土地…政府並得照價收買。 
附著於土地之礦，及經濟上可供公眾利用之天然力，屬於國家所有，不因人民取得土

地所有權而受影響。 
國家對於土地之分配與整理，應以扶植自耕農及自行使用土地人為原則，並規定其適

當經營之面積。 
土地稅的課徵： 
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政府並得照價收買。 
土地價值非因施以勞力資本而增加者，應由國家徵收土地增值稅，歸人民共享之。 

數十年來在社會、政治及經濟等各方面均有重大變遷，前揭規定是否仍合於當前需要： 
「土地所有權」部分： 
平均地權制度係一上、下級所有權並存的土地制度，將所有權之使用權能、收益權

能、管理權能與支配權能，按土地法線隨時代需要與經濟政策作橫的劃分，所以私部

門依法取得之所有權，在上級所有權的控管、制約與保障之下，得以自由發揮利用土

地之創意，而如亞瑟揚（Arthur Young）所言，賦予所有權能化砂石為黃金，即揭斯

旨。是以，平均地權制度下私有土地所有權保障係保障其利用土地結合勞資投入之成

果，俾運用自利引導，自由發揮智能，以促進地用，惟此自由屬相對自由，而非絕對

自由。另一方面，上級所有權規劃管制功能之一便是對於都市未來發展提供各種土地

開發包括區位、機能、強度、時序、規模、獎勵、負擔….等資訊。這種資訊對於私人

財產的保障具有穩定性的作用，可以消除不確定風險對財產價值的影響。除此，土地

規劃管制一方面排除了不相容土地使用，避免了負面外部性的干擾，另一方面又將相

容的土地使用結合在一起，增加了正面外部性的功能，所以環境品質在土地規劃管制

下被提昇，需求相對增加使得財產價值也提高。故平均地權制度下，私有土地所有權

可藉上級所有權規劃管制益加保障。故縱然數十年來在社會、政治及經濟等各方面均

有重大變遷，憲法前揭上、下級所有權並存的土地制度仍應維繫。 
惟就「扶植自耕農」乙項，為配合工商業社農地利用需要，「擁有所有權」不宜為農

地政策唯一價值目標，可考量以「為確保農業永續發展，因應農業國際化及自由化，

促進農地合理利用，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穩定農業產銷，增進農民所得及福利，提高

農民生活水準」作為宣示性目標。 
盱衡土地利用空間化、所有與經營分離化，可考量納入空間權與保障用益權條文，以

因應時代變遷。 
憲法中雖有「照價收買」用語，惟為明確化，可考量將國家因公共需要、公共用途等

公益需要，得依法定程序徵收土地文字入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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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稅課徵」部分： 
土地移轉究竟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抑或依資本利得性質改課所得稅，應尋求共識，否則

僅因憲法載有土地增值稅而成部分人士認為「忽視社會、政治及經濟等各方面均有重

大變遷」、「想改，卻又改不得」的批評，反而模糊問題本質。 
僅列「土地增值稅」，似易讓人誤解漲價歸公只能以土地增值稅作唯一手段，實則如

開發許可制、變更利益藉捐地、回饋金等方式亦可達臻歸公目的，亦可考量參酌修

正。 
公有非公用土地實則亦有課徵地價稅，「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亦可考量修正為「土

地應照價納稅」，並突險地價稅在土地利用之持有成本、固定成本效果上逐漸扮演之

重要功能。 
 


